
智慧局回應意見 

事由/建議事項 承辦人

/單位 

回應意見 

進步性判斷過於草率: 

請求項 10的三個技術特徵都未被

引證揭露，在沒有其他引證案支

持的情況下，直接認定為不具進

步性。請求項 11～13亦同。 

專二 本案採用引證 1(JP 10-040420A)及引證 2(US 2009/0027384A1)比對請求項 10 之技術特

徵，所陳未被引證揭露之技術特徵部份，審查意見通知函已詳載係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

識者，能由例行工作之普通手段得知。請求項 10 之技術特徵「縱深值補正部」在引證 2

之說明書第 29段、圖式第 1圖有相關聯之說明，另請求項 10之技術特徵「固定縱深值設

定部」、「基準縱深值特定部」，僅分別為設定一第一縱深值及一第二縱深值對應之設定模

組，而本案引證 2所揭露為將分屬不同畫面之一第一縱深值補正至一第二縱深值，係為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通常知識者可由例行工作之普通手段得知該對應縱深值之設定模組。該

項技術已為該領域普遍使用之技術手段，例如另一案件 US 2009/0040295 A1(圖式第 2圖

之 depth controller 及 a first/second threshold value)中亦有相關之應用。所陳情

本案請求項 11-13，其技術特徵除「所定顯示速度作遷移」外，皆已比對於本案引證 1及

2；該「所定顯示速度作遷移」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通常知識者可由引證 1 教示之補正

縱深值之變化【說明書第 29段、it may be covered and depth may change gradually.】

及例行工作之普通手段得知該 3 維影像播放可採用顯示速度當作縱深值之變化。綜上所

述，本案審查意見通知函已敘明本案不具進步性之理由，申請人對於技術見解不同時，可

於申復函中說明，本局亦會就技術見解不同處詳細說明。 

引證 2領域偏離: 

本案係電漿蝕刻 H01L/21，引證 2

卻是醫療領域 

專二 本案所引之引證 1 已揭示本案之熱處理方法，且處理容器內含有羧酸或羧酸衍生物

(-COOH)的氣相有機化合物等技術特徵，惟未明言前述酸為具有「還原性」之氣相有機化

合物，引證 2（1972 年專利名稱為“carboxylic acid derivatives”）揭示無水羧酸係



 一具有還原性之氣體有機化合物，因此，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藉由引證 1

教示之羧酸衍生物，可以輕易結合引證案 2而完成所請發明，不具進步性。且各國並未有

規定不得引用跨領域的先前技術文獻。 

要求加「該」字: 

要求所有第二次出現用語均加

「該」字，反而造成文章難以閱

讀。且不加「該」字應不至於影

響判讀。 

專二 關於審查意見通知函要求申請人對第二次出現用語加「該」字一事，係為使申請專利範圍

明確，避免造成不當之解讀，或致申請專利範圍產生額外解讀空間，其係依據本局審查基

準：「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審查基準第 2-1-18頁第 2.4節)與「單獨

由請求項之記載內容，即可明確瞭解其意義，而對其範圍不會產生疑義。」(審查基準第

2-1-18頁第 2.4.1節)；倘若未加「該」字或其類似用語限定再次出現之物或名詞，法理

上可解讀為存在第二或以上相同之物或名詞(例如：第一透鏡，第二透鏡)，故對已出現物

或名詞加以限定，此要求實屬為使記載更為明確，應不致反生難以閱讀之問題。此外，本

審查意見通知函亦通知申請人此案件有其他不予專利之理由，應無違誤。 

要求加「該」字: 

同上 

專二 關於審查意見通知函要求加「該」字一事，本局於審查意見通知函善意通知並提醒申請人

對第二次出現用語加上「該」字，以使申請專利範圍明確，避免造成不當之解讀，影響申

請人權利，此通知修正係不會造成文章難以閱讀。此外，本審查意見通知函亦主要通知申

請人此案件仍有不具進步性之理由，並無違誤。 

 (PPH案)要求加「該」字: 

同上 

專二 參考 50-2。經查本案之 OA共有 3項意見，其中第 3 項要求加「該」字一事，為善意通知

並避免造成不當之解讀，影響申請人權利，此通知修正係不會造成文章難以閱讀，以使申

請專利範圍明確，避免造成不當之解讀，影響申請人權利，本案目前已經核准審定。 

 (PPH案)刻意挑步明確: 

「三維色彩空間」在圖 4、6均有

揭露，當業者也不會誤解。審查

官疑似刻意誤解成「立體視覺」

專二 本案審查意見通知函已敘明除請求項第 1、5、6項之不明確外，並未發現不予專利理由，

且也檢附檢索報告，因此無論是否認定請求項不明確，皆無為達 3 個月內出 OA 而發 OA

的情形；請求項第 1、5、6項係與一種前景領域抽出相關，無論該「3次元之色彩空間」

為一 3次元影像之色彩亦或該色彩分布可為一 3次元方程式所包括，均可與該前景領域抽



的 3D影像，以達到貴局 PPH案在

三個月內發出 OA之要求。 

出相關，故申請人應釐清請求項之技術特徵，陳情人所陳"疑似刻意誤解"似有不妥。 

要求「該當」改成「該」: 

審查委員誤認為「該當」一詞為

刑法用語。然實際檢索發現，在

Claim中出現「該當」之已准專利

案不計其數，應無誤解之虞。 

專二 "請求項 1第 6行及請求項 9第 6行所載之「該當再生訊號」語意不明，疑為「該再生訊

號」之誤繕，請為適當之修正或釋明之。依其原意應記載為「該再生訊號」，惟多一「當」

字，此當字有「when」字意之疑慮，因造成專利範圍解釋上不明確，故要求其修正或釋明

之。" 

 (PPH案)刻意挑步明確: 

審查委員對於文字認知能力有問

題，刻意曲解「『該當』XXX」為

「『該』當 XXX」，要求不必要之修

正，以達到貴局 PPH 案在三個月

內發出 OA之要求。 

專二 經查本案之 OA 共有 3項意見，其中第 2 項意見所述「該當切口部」致使請求項記載不明

確，應係翻譯不當導致請求項記載不明確，為善意通知並避免造成不當之解讀，影響申請

人權利；另本案申請 PPH亦在文件齊備三個月內發出 OA，本案目前已經核准審定。 

要求「手段」改「步驟」: 

審查委員認為記錄媒體一定要用

「步驟」限定不可用「手段」限

定，只因為審查基準中並沒有出

現用「手段」來限定的例子。 

專二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於民國 97 年修訂時，主要著眼於利用電腦進行資訊處理，認

為電腦軟體係演算法之具體實現，以步驟程序進行界定會較為清楚，較能避免產生不明

確、無法支持、無法據以實現或不符發明定義之事項，故在基準中籲示「頇記載該軟體發

明之各步驟」，係幫助申請人瞭解較佳的撰寫格式，並非意圖強制排除其他撰寫方式，例

如第 4.2.2節例 4即例示另一種界定格式；但無論以何種格式撰寫，對於說明書是否符合

可據以實現要件，以及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符合明確、簡潔且可為說明書支持要件或其他專

利要件，仍應依個案技術內容進行判斷。 

經查該案之技術內容，其技術手段之各步驟間係有順序關係，當撰寫成電腦可讀取記錄媒

體請求項時，若採用「手段」限定方式，將導致順序關係不明確且無法為說明書所支持。



例如請求項 16，所述之內容係「一種資訊顯示程式產品，其特徵為，係使將含有至少 1

個內容所被顯示之內容顯示領域的資訊，顯示在畫面內之顯示領域用的資訊顯示裝置中所

含有之電腦，發揮功能而成為：判定手段，係判定出前記顯示領域中所被顯示之前記資訊

內的前記內容顯示領域中所含有之內容當中，全體被遮蔽之內容；及切換手段，係將已被

判定成全體被遮蔽之內容當中的至少 1個內容，在該當內容之全體被遮蔽時，切換成別的

內容」，參酌該案說明書第 7 頁第 11~17 行所述之「若依據本發明，則顯示領域中所被顯

示之資訊內的內容顯示領域因為某些原因而被遮蔽而使內容顯示領域內之內容未被顯示

在畫面中時，就會進行該內容的切換。之後，當內容顯示領域被遮蔽之狀態解除時，切換

過的內容就會被顯示在畫面中。因此，當內容未被使用者看到時，進行內容切換，所以不

會造成使用者的礙眼」，由此揭示即可輕易得知，上述手段係有先後次序，頇先進行「判

定」方做「切換」，而該案請求項 16以「手段」之形式撰寫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項時，

將造成此步驟間順序關係未明確界定，而令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且無法為說明書所支持，

故要求申請人修正請求項 16~19，改以「步驟」限定技術特徵以臻明確。實務上判斷是否

能以「手段」、「功能」等形式界定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項，係由個案之步驟方法間是

否有順序關係來認定，並非單純限制僅能以「步驟」撰寫。 

要求「手段」改「步驟」 

同上 

專二 同上 

要求表格從圖式移到說明書: 

國外對應案均無如此審查意見。

此舉並無必要。要求表格搬移至

說明書將導致篇幅大改且頇重新

排版，勞民傷財，懇請貴局勿再

專二 1.經查本申請案件說明書所載第 1~8圖之內容，係為該案實施例模式 1中彙整 5位元灰階

下各子框發光期間與各灰階等級是否發光之實施結果說明表格，非屬以表達發明技術

內容之圖形及元件符號的工程製圖之圖式；因此依現行相關審查規範，審查人員以審

查意見通知函通知申請人修正並無不當之處。 

2.另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 2-1-38頁末段中，雖規範「化學式、數學式或表（table）等技



發出此種審查意見。 術內容，若無法記載於說明書內文時，得加註如式一、表一等編號說明，記載於說明

書之最後部分。若上述技術內容無法記載於說明書時，得記載於圖式中，惟應註明如

圖一、圖二等圖號，並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有關圖式之相關規定。」，但就 094145306

申請案件第 1~8 圖之表格內容，似仍難合於「無法記載於說明書內文」之情事而例外

記載於圖式中之虞，併予說明。 

刻意挑不明確: 

「圖 9 及 10」不明確，要求改成

「圖 9及圖 10」 

專一 新型案：形式審查意見通知共有七點，其中提及(二)新型說明之【圖式簡單說明】內第

28頁第 5、7行，其圖號繕寫「圖 9及 10」(有 2處)，寫法容易混淆，應予修正(請修正

為「圖 9及圖 10」)。與說明書對照難稱是｢刻意挑不明確｣，確屬可能會造成混淆，通知

書於修正多處時，併與說明告知。 

「JIS」不明確，要求申復: 

「JIS」為該當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所能理解之標準，審查官要

求無謂之申覆 

專二 本案請求項 1 所請一種防眩性構件之技術特徵為微粒子與透明黏合劑所成知該防眩層表

面凹击狀粗糙度之數值範圍，但於請求項 1 以「防眩層表面之在 JISB0601：2001 中的算

術平均粗度(Ra)，係為…」界定，且說明書全文中並未說明該「JISB0601：2001 中的算

術平均粗度(Ra)」數值與該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者所習知之表面粗糙度量測所測得之

粗糙度數值有無差異、特殊性或比例關係。因此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

法理解申請人所述「JISB0601：2001 中的算術平均粗度(Ra)」所得數值之意義，致申請

專利範圍不明確，不服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之規定，據此發出 OA 請申請申復說明，並無

不當。 

「JIS」不明確，要求申復: 

「JIS」為該當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所能理解之標準，審查官要

求無謂之申覆 

專二 本案係以控制曝光條件(光霾)來調整通過光罩之光能量來達成表面凹击的製作方法之發

明目的。但本案僅以「曝光條件為包含前述光擴散層之光霾(JIS K7136：2000)」來界定，

但經查該「JIS K7136：2000」僅為光霾之測詴標準並無揭露曝光條件所述光霾數值範圍

之必要條件。因此導致請求項曝光條件不明確，無法明確揭露實現本案所請一種表面凹击

的製作方法之必要技術特徵，不符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之規定。 



「標準差」不明確，要求申復: 

「標準差」如何計算應為高中大

學的統計學課程範圍，且此一用

語亦廣見於專利文獻。審查官要

求無謂之申覆 

專二 本案係於溶液流延製膜法製造光學薄膜時，藉由控制酯酸纖維素系樹脂摻雜物之黏度或密

度於相對標準偏差為 0.01~1%之條件，為達成發明目的之必要技術特徵。 

然查本案說明書及實施例中均未揭示實質計算內容或藉由何種手段得到「相對標準偏差

0.01~1%」之結果。故儘管標準差之公式係可見於高中、大學之統計學教科書，然因各操

作因子之不同，將得到不同之結果，若無明確揭示本案所用相對標準偏差之各操作因子之

意義，將無從判斷或推算相對標準偏差之範圍。此外，標準差公式中，包括母體標準差和

樣本標準差二種，而本案數值係由母體標準差得來，還是由樣本標準差得來，亦未揭示。 

因此，僅依據本案所述「相對標準差 0.01~1%」，並無法瞭解該特性條件所代表之意義，

存在諸多疑慮且影響本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可據以實現之可能。 

要求「material handling」不要

翻譯成「材料處理」而要改以國

教院辭庫的「物料搬運」: 

但是貴局「本國專利技術名詞中

英對照辭庫」中查詢「material 

handling」即有「材料處理」之

譯法。是否應將貴局網站中的錯

誤翻譯予以刪除？ 

專一 經查本案所指「 material handling」係源於 AMHS(Automated Material Handling 

System)，其具有特定之意義，如單純以「material handling」一詞來看，雖可有材料處

理之意，惟於本案中並不適用，亦即 AMHS(Automated Material Handling System)已於

工業界使用「自動物料搬運系統」一詞已久，故仍建請申請人依工業中普遍使用之術語撰

寫。 

最後通知: 

雖然本案符合審查基準所規定之

最後通知的適用態樣，但貴局局

長曾經於公聽會上口頭承諾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後申請的案

專二 在公聽會上是承諾在 2013年 1月 1日以後發出的首次 OA的案件，日後才能發出最後通知。 



件才會適用最後通知」，此一意旨

是否未傳達至審查單位？ 

審查意見通知函不詳細: 

審查意見通知函，請求項 2 僅在

一開始提到「本案請求項 1-4，不

符…規定」被包含，似亦列為不

能准的範圍，但除這句話外，未

討論請求項 2 不能准，也未論及

請求項 2不能准的理由。請求項 2

結果到底為何？ 

專三 經查本案審查意見通知函理由(二)「依據引證 1及引證 2揭示內容，本案『請求項 1-4』，

不符…規定」係為誤繕，應為「依據引證 1及引證 2 揭示內容，本案『請求項 1、3、4』，

不符…規定」。故請求項 2 應為如理由(三)所述，於現在時點並未發現不予專利之事由，

如有發現新的不予專利事由，會再通知不予專利事由。代理人曾電話詢問該問題，承辦人

員當時已承認係誤繕並告知正確內容。 

本件以有違單一性予以駁回處

分，難以接受 

專一 參考新型專利審查基準第四篇第 4-1-12 頁「3.4 單一性」部分，新型專利形式審查時，

雖然必頇判斷是否符合單一性之要件，惟形式審查並不進行先前技術檢索，因此判斷新型

是否具有單一性時與發明審查單一性不同，僅頇判斷獨立項之間於技術特徵上是否明顯相

互關聯，只要各獨立項之間在形式上具有相同或對應的技術特徵，原則上判斷為具有單一

性而不論究其是否別於先前技術。新型單一性之判斷不受獨立項撰寫方式之影響，應對不

同獨立項中所記載的不同新型判斷。 

一、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第 1、10、13項(其中第 10項引用第 1 至 3項、第 13項引

用第 4 至 6 項之技術特徵)，而第 2 至 3 項(附屬項)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第 1 項、第 4

至 6項(附屬項)亦直接或間接依附第 1項，因此第 1、10、13項包含相同技術特徵為

長方體之結構。 

二、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第 19、28、34 項(其中第 28 項引用第 19 至 21 項、第 34

項引用第 25至 27項之技術特徵)，而第 20至 21 項(附屬項)為直接依附第 19項、第



25至 27項(附屬項)亦直接或間接依附第 19項，因此第 19、28、34項包含相同技術

特徵為長方槽之結構。 

三、根據基準，其判斷單一性頇要各獨立項之間在形式上具有相同或對應的技術特徵(獨

立項之間於技術特徵上存在明顯之相互關聯)，且頇對不同獨立項中所記載的不同新

型加以判斷，不論究其是否別於先前技術，然而長方體與長方槽原本其形狀或結構不

同(一击及一凹，並無相同技術特徵，可參考說明書及圖式第 8、10圖)，且兩者之間

亦無相對應之關係(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無任何長方體及長方槽相互配合或協同運

作之文字敘述)，與基準所列之範例 2：插頭及插座敘述內容完全不同，其各獨立項(所

有獨立項)之間(第 1項(長方體)與 19、28、34項(長方槽)；第 10項(長方體)與 19、

28、34項(長方槽)；第 13項(長方體)與 19、28、34項(長方槽)之間)亦未包含相同

或相對應之技術特徵，因此本案被判斷不符合專利法單一性之規定。 

方法引證案不能用來駁設備，有

承諾再發 OA或撤銷原審定 

專二 本案代理人認為方法引證案無法核駁設備發明，經代理人來電詢問，已於 102年 1月電話

說明本案 Claim9-14設備發明的元件（強光源、基材支撐件、加熱元件、冷卻通道）係利

用引證案所能輕易得知的元件，例如引證案言對基材進行處理，可得知有基材支撐件，並

同時傳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通常知識佐證 4篇供參考。本局於與代理人溝

通時，只說明本局之 OA 若有實質錯誤，會再發 OA，並未承諾本案會發第二次 OA 或撤銷

審定，一併說明。 

 


